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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与争鸣

关于几个特殊事项
在资产负债表中列示问题的探讨

庄英明■

资产负债表是反映企业某一特定日期的资产、负债和所

有者权益等财务状况的报表，它帮助投资者和债权人评估企

业的变现能力、分析企业的财务实力。为了真实地反映企业

的财务状况，本文拟就几个特殊事项在资产负债表中的列示

作一探讨。　　

一、其他应收款贷方余额和其他应付款借方余额

问题　　

其他应收款反映企业对其他单位除货款以外的应收及

暂付款项，一般来讲不会出现贷方余额；其他应付款反映企

业除货款和专项应付款之外的所有应付和暂收其他单位款

项，一般不会出现借方余额。但是，由于各单位的具体情况

不同，有时其他应收款可能会出现贷方余额，其他应付款可

能会出现借方余额。此种情况下，如何在资产负债表中列示，

有关会计制度未作出明确要求。实际工作中，有两种观点:一

种是以负数直接在资产负债表的其他应收款和其他应付款

项目中列示。其理由是：关于会计报表编制的制度中，仅对

预提费用、待摊费用、应收账款、应付账款、预收账款、预付

账款等账户出现类似情况时有明确要求，对其他应收款、其

他应付款的填列都明确规定应根据其他应收款（减去已计提

的坏账准备）、其他应付款的期末余额填列。因此，其他应收

款期末为贷方余额、其他应付款期末为借方余额时，分别以

负数列示应是可以的。另一种观点是，根据实质重于形式原

则，应作重分类调整后分别在负债方和资产方列示。即其他

应收款账户出现贷方余额时，填列在其他应付款项目中，其

他应付款账户出现借方余额时，则填列在其他应收款项目中。　　

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资产负债表反映的是单位特定

时点的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的情况。其他应收款账户贷

方余额、其他应付款账户借方余额的出现，已使其账户本身

所反映的经济业务性质发生了相反的变化，即其他应收款已

变成了其他应付款，其他应付款已变成了其他应收款。如果

不进行重分类调整列示的话，则明显违反了实质重于形式原

则，同时也虚减了资产、负债，导致会计信息的失真。　　　　　　　　　　　　　　　　　　　　　　　　　　　　　　　　　　　　　　　　　

二、百分之百保证金开出银行承兑汇票如何列示

问题　

银行承兑汇票由于其本身不能支付的风险极小，许多企

业已将其作为拓展销售市场、让利给客户的重要法宝。正因

如此，精明的客户也越来越重视以承兑汇票的形式支付货

款。显然作为买方支付承兑汇票，至少可以得到相当于银行

存款利息的收益。基于此，作为理财的手段，产生了百分之百

保证金开据银行承兑汇票用以支付货款的现象，由此引发了

如何列示这部分应付票据和应收保证金的问题。　　　　　

一种观点认为：作为理财的手段，开出百分之百保证金

的银行承兑汇票视同直接支付现汇，月末应将这部分存出保

证金及应付票据对冲，即借记“应付票据”，贷记“其他货币资

金（承兑保证金）”。另一种观点认为：此种方式开出的银行

承兑汇票与其他方式开出的银行承兑汇票没有本质区别，应

在资产负债表中正常反映。

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即银行承兑汇票开出和承兑保证

金的支付，应分别作为企业的流动负债和流动资产列示，与

其保证金的支付比例没有关系。部分保证金开出的银行承兑

汇票和百分之百保证金开出的银行承兑汇票都是一种理财

活动，只不过是部分支付保证金开据承兑汇票，受该单位信

贷规模或综合授信额度的限制，更主要的原因是企业现汇不

能满足需求，侧重在于满足支付要求。而百分之百保证金开

出银行承兑汇票不受该单位信贷规模或综合授信额度的限

制，更多地体现出理财的观念。尽管目的有所不同，但二者

都是存入保证金开出银行承兑汇票，在核算上也作相同的会

计处理。倘若按第一种观点进行处理，则虚减了企业的资产

和负债，不能真实地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　

三、“应交税费”科目为借方余额时的列示问题

资产负债表应交税费项目，反映的是企业按照税法规定

应交纳的各种税费，包括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等，以及企

业代扣代交的个人所得税。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本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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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奖励，即企业（或单位）无偿授予激励对象一定份额

的股权或一定数量的股份。股权奖励又分两种：一是持续经营

企业从企业净资产增值部分提取一定比例奖励给企业重要的

技术人员和经营管理人员。二是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经批准以

科技成果向企业作价入股，可以按科技成果评估作价金额的一

定比例折算为股权奖励给有关技术人员。股权出售，即企业按

不低于股权评估价值的价格，以协议方式将企业股权（股份）有

偿出售给激励对象。

2010年8月，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开始试点企业股

权和分红激励政策，至2011年年底，武汉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

范区、上海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合芜蚌自主创新综合试

验区相继试点企业股权和分红激励政策。笔者现结合实际工

作，对股权奖励和股权出售实施过程中的有关财税问题做简要

分析。

一、持续经营企业股权奖励和股权出售

合肥聚能电物理高技术有限公司是合肥市第一家实施股

权激励持续经营的国有控股企业。该企业经营情况良好，近3

年税后利润形成的净资产（不包括财政补助直接形成的净资产）

增值额占企业近3年年初净资产总额的20%以上，且实施股权

激励当年年初未分配利润没有赤字，符合合芜蚌自主创新综合

试验区企业股权激励政策的条件要求。

经过一系列的报批和产权交易中心鉴证下的协议转让手

续，合肥聚能电物理高技术有限公司最终落实的激励方案是：

公司从近3年净资产增值额中提取48万元用于股权激励（不超

过近3年净资产增值额的35%），其中一半奖励给企业重要技

术人员和主要管理人员，另一半由重要技术人员和主要管理人

员出资购买。二者均按评估备案的资产净值折合成股权，增加

公司注册资本。奖励部分由公司净资产项中的未分配利润转增

资本，个人所得税由受奖励人员承担。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

总局关于中关村、东湖、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合芜蚌自

主创新综合试验区有关股权奖励个人所得税试点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3]15号）的精神，受奖励人的个人所得税可以申请在

5年内缓交，即在5年内每次取得股权转让收益后按财产转让

所得20%的税率缴纳，在5年缓征期满时，须缴清个人所得税。

会计分录如下（设根据评估备案结果计算的每1元股权的净资

产为2元）：

1.奖励受激励人员以未分配利润转增资本的会计分录（单

位:元，下同）

借：未分配利润　　　　　　　　　　　　　　　　　　　　　　　　　　　　　　　　　　　　　　　　　240　000

　　　　　　　　贷：实收资本——　受激励人员　　　　　　　　　　　　　　　　　　　　　　　　　　　　120　000

　　　　　　　　　　　　　　　　资本公积——　资本（股本）溢价　　　　　　　　　　　　　　　　　　　　120　000

2.受激励人员以现金出资购买的会计分录

借：现金　　　　　　　　　　　　　　　　　　　　　　　　　　　　　　　　　　　　　　　　　　　　　　　　　　　　240　000

　　　　　　　　贷：实收资本——　受激励人员　　　　　　　　　　　　　　　　　　　　　　　　　　　　120　000

　　　　　　　　　　　　　　　　资本公积——　资本（股本）溢价　　　　　　　　　　　　　　　　　　　　120　000

需要说明的是：受激励人员以现金出资购买部分可以采用

以上以未分配利润增资的方式，还可以采取向原股东购买的方

关于股权奖励与股权出售
实施过程中的财税问题

高昌庆■

业务与技术

应根据“应交税费”科目期末贷方余额填列，如“应交税费”科

目期末为借方余额，应以负数填列，对此笔者认为值得商榷。

笔者认为采用负数填列，违背了财务报表项目不得相互

抵消填列的基本原则。“应交税费”科目之所以出现借方余

额，主要是增值税进项税额大于销项税额导致留抵数额较

大，以及预交企业所得税等税收及抵消其他各种应纳税金

额后，仍未抵冲完的部分。由于税种的不同，尽管“应交税费”

总额为借方余额，从表面看无应交税金需要交纳，但实际上

不同税种之间的纳税是不可以相互抵消的，其他应纳税项目

仍然要按期纳税。为此，笔者认为，应和其他应付款月末借

方余额处理一样，在月末将“应交税费”的各明细科目进行重

分类调整后在资产负债表上列示，即“应交税费”明细账为贷

方余额的合计数填列在“应交税费”项目下，明细账为借方余

额的合计填列在资产方的其他流动资产项下。这样，才能够

真实地反映应交税费负债情况，也和其他应付款、应付账款

等往来账借方余额列报处理相一致。

（作者单位：江苏沙钢集团淮钢股份有限公司纪检审计处）

责任编辑　武献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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